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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紀錄  

壹、 名稱：捷運土地開發案廉政平臺114年度第2次聯繫會議 

貳、 地點：本局301會議室 

參、 時間：114年11月13日（星期四）下午2時 

肆、 主持人：劉局長慶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重光 

伍、 與會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

一、 主席致詞： 

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呂主任檢察官、法務部廉政署潘廉政專員

、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馮調查官、本府政風處陳主任秘

書，以及所有與會同仁，大家午安。首先感謝廉政平臺的合作

夥伴，本局在4月份召開的會議結論，已由本局土地開發科執行

辦理，謝謝大家的建言，讓本局的行政作為能更加公開透明。

此外，本局另成立捷運綠線延中壢及棕線2個廉政平臺，成立廉

政平臺對本局有很大的幫助，且讓同仁能夠勇於任事。 

本局111年成立捷運土地開發案廉政平臺後，針對機場線A10站

車站專用區的招商案已歷經2次招商，但以桃園的土地開發而言

，目前雖然蓬勃發展，但價值還沒那麼高，所以在開發權利的

分配，大概都是65%、55%或45%，目前或許跟新北市三鶯線一樣

，分回的可能只有30%，不過本局就是透過Try and Error(試誤

法)去估算。 

本局即將辦理第3次招商公告，相關策略條件希望透過廉政平臺

從不同角度檢視，提醒本局應注意事項或需修正之處，讓後續

招商的過程可以更順遂，並讓未來桃園的建設可以更美好，謝

謝。  

二、 政風室報告：略（詳如簡報） 

主席裁示：洽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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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議題討論 

土地開發科報告：略（詳如簡報） 

(一) 本局劉局長慶豐補充說明： 

先簡單說明ㄧ些專業技術考量，本案基地面積約1,500坪，且

在飛機航道下方，正好是在扇形的區塊，故受航高限制，即使

給予較高的容積，在開發大樓的建造上無法提高樓層數，此基

地條件限制乃潛在廠商評估的重點之一。 

本案基地如以1,500坪計算，規劃地下或立體停車場約需720坪

至800坪，車道倘採螺旋設計，則僅有外側及中間區域會有停

車位，以本局捷運綠線G04站為例，每層樓的停車位大概只有

40個，亦受限於這樣的條件。故本案在規劃設計上，如要另行

規劃單獨的車道出入口，恐無法達到700坪、750坪或是800坪

的規模，這也是潛在廠商回饋的意見，所以本局與顧問公司討

論後，才修改成一個出入口，後續管理可採車牌辨識或委託廠

商管理。 

有關停車位的考量，以前僅係做為轉乘停車使用，在累積相關

資料後，以Terminal(終點站)為例，像是捷運綠線延伸大溪的

最末站，因復興路、石門水庫或是崁津大橋一帶的居民須開車

至該站，才能搭乘捷運到市區，故該站就需規劃比較多的停車

位。 

國內目前大概僅北捷淡水站的停車位較多，但以平日或假日的

停車位使用情況來看，國人大多習慣開車至淡水老街遊玩，且

係因周邊停車不易才停放至該站，並非出於開車至該站轉乘捷

運之考量。所以北捷幾個捷運站如士林站、劍潭站，以往還有

規劃汽車停車位，後來發現使用需求沒那麼多，才變成開發大

樓，並將汽車轉乘停車位減少，這也是本案停車位從原本90個

減為60個的原因。倘若在規劃捷運橘線龍潭一帶，因該處沒有

轉運站，便須考量石門水庫、高原地區或新竹縣關西鎮等居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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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車轉乘的需求，停車空間規劃係不同的。 

本案A10站剛好是在捷運機場線的中間站，主要使用者為當地

居民，除有公車、共享汽車或YouBike之外，機車的席位就沒

有減少，以上簡單說明。 

(二) 與會長官發言及本局回應： 

1、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呂主任檢察官象吾： 

謝謝局長。今日議題內容是有關招商條件的訂立，因涉及專

業意見與知識，此部分尊重主辦機關之決定，沒有特別意見

補充，謝謝。 

本局劉局長慶豐回應： 

好的，謝謝。 

2、 法務部廉政署潘廉政專員佳伶： 

主席好，個人看法同呂主任檢察官，因本案涉及專業判斷，

所以尊重專業。另外提醒，在招商過程中如有發現或聽聞一

些潛在的風險情事，務必即時反映給主管及首長知悉，俾利

機關因應妥處。 

本局劉局長慶豐回應： 

OK。再次謝謝廉政平臺給本局的助力，有些潛在廠商曾接洽

過本局同仁，也有些會透過朋友來詢問辦理現況，本局都非

常歡迎，也會請政風室陪同，希望能做到公開透明且經得起

考驗。 

3、 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馮調查官振宇： 

局長、各位長官及各位學長大家好，本人是本處府會組的，

負責貴局這邊的聯繫。本處的重大功能與廉政平臺有異曲同

工之妙，希望機關同仁在遇有法規疑義時，也可跟本處事先

溝通，做好廉政風險控管；調查單位另一個重要業務則是輿

情反映，機關在辦理招商或土地開發過程，可能會遭遇民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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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、里長或地方居民的反彈，抑或其他推動困境，這些都

是調查單位希望能瞭解的輿情，也請各位長官及學長們不吝

指教、多多互動，謝謝。 

本局劉局長慶豐回應： 

好的，謝謝。 

4、 桃園市政府政風處陳主任秘書煌興： 

主席、呂主任檢察官以及各位與會先進大家好，會議簡報第

28頁有關招商文件調整的部分，在此有2個問題請教。 

第1個問題是最低分配比，主要是考量建造的市場成本及售價

變化，且依據「桃園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權益分配原則

」計算，這部分已經過外部專家學者及本市其他有關機關的

審查會議討論，認為分配比符合市場行情，因這涉及專業知

識領域，是否能說明該比率是如何計算得出？ 

第2個問題則是有關本市訂有「桃園市辦理大眾捷運系統開發

用地徵求合作開發投資人財力及開發資金認定基準」，其第4

點載明申請人之開發能力認定原則為5年，本次修正如係參考

其他縣市法規內容而酌予放寬至10年，想請問後續修正程序

將如何進行？ 

本局土地開發科黃科長一翔回應： 

先做比較概要性的說明，細節部分再請顧問公司補充。 

有關建物總權值的部分，主要分為3個部分，會有地主、投資

人及主管機關去分配，其中包含主管機關可以分回的容積獎

勵部分，剩下的再由地主及投資人去分配。這個分攤的比例

，原則上會先把投資人的成本先計算出來，但前次招商跟這

次招商的施工成本，包含施工費及人工費等其實漲幅很高，

故以目前估計的營造施工費基準，去計算出分配比。後續實

際進入權益分配的階段，依權配的原則，在申請建造的時候

會估價，也會請第三方協助審查，且整體不動產的估價也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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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3家不動產估價師辦理，所估出來的數值也會影響到分配率

，本局目前是訂一個最低的下限值。 

再來是有關開發能力認定放寬至10年的部分，其實本案比較

算是區域型的，加上有航高限制，所以這附近的不動產市場

會比較偏向地域型建商，相較臺北市的大型開發商，該市的

不動產價值高，所以建商會較有意願進行投資，故認本案未

達公司內部所計算之效益。經本局依地域性評估，桃園跟新

北是較近似的，新北捷目前訂定的是10年，經檢討並與顧問

公司討論後，將依「桃園市辦理大眾捷運系統開發用地徵求

合作開發投資人財力及開發資金認定基準」第6條規定，例外

可視個案性質、特性及區域性質專簽。本局經過2次標的檢討

，最後決定比照新北市現行規範，並以專案簽認方式辦理，

將財資基準從5年調至10年，讓潛在開發商的標的可以更多元

，期能促使本案招商成功。 

本局劉局長慶豐回應： 

再補充說明一下，現在工地的成本都已變高，有些工地可能3

個工人年齡加總都超過200歲，很難找到年輕的勞動力，即便

廠商握有資金也不敢投標，就像本局目前準備招標的綠延中

壢及棕線土建工程，本局都很歡迎潛在廠商來投標，但廠商

現在不僅需考量公司財務問題，還需面臨營建工程的缺工困

境。 

另一點是技師的部分，目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對公共工

程的管控，針對技師、品管或安衛人員等訂有人數要求，廠

商假如得標3個工程，相關成本加總起來無形中就會變得很高

。 

感謝針對本案年限問題的提醒，經過說明應該就很清楚，因

為如果仍侷限在5年的財資基準，可能只有5家廠商符合資格

，倘若放寬到10年，可能就會有15家廠商符合。本局之前辦

理捷運綠線GC04標航空城支線招標時，招標幾次都沒有廠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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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標，後來藉由分標策略，一個採設計標，一個採統包標，

最後決標金額比原先預計減少約新臺幣(下同)10億元，把規

模縮小以加大潛在廠商範圍，才比較有決標機會。另因為營

造商或建商有地域性，如以同樣的能力、規模來看，在桃園

承作1個標案3至5年可以賺到1億，但在臺北或許可能賺到10

億，而且桃園也不像臺中，其營造商或建商之地域範圍可以

含括苗栗、彰化及雲林等地。 

主席裁示：請照程序依專案方式簽核辦理。 

四、 臨時動議：無 

五、 主席結論： 

透過廉政平臺的協助，能讓本局同仁更勇於任事，如捷運綠線

G04大湳站未來會跟三鶯線連接，本人曾親自帶領同仁去跟建設

公司接洽連通道的可能性，因為介壽路路幅較小、行人多且車

流量大，出站後或許可以利用連通道去做因應，這部分待後續

進行到一個段落之後，屆時會再向大家報告及請益。 

另捷運棕線部分，近期也曾接洽建商討論連通道之可能性，避

免單獨設立出入口影響都市景觀，甚至變成管理或治安上之死

角，雖涉及專業部分或需政策解釋之處係由本局說明、決定且

有政風室陪同，惟將來倘遇有疑慮仍會提至廉政平臺討論，在

此先跟大家說明。 

大家如無臨時動議或其他意見，今日會議就到此結束，謝謝。 

陸、 散會時間：下午2時50分。 


